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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' 

蘇
聯
在
不
久
之
前

，

祇
有
一
個
政
黨

，

那
就
是
蘇
聯
共
產
黨
。
蘇
聯
共
產
黨
成
立
於
一
八
九
八
年

，

原
名
為
「
俄
羅
斯
社
會
民
主
工
黨
」
。
一
九

O
三
年
分
裂
為
「
布
爾
什
維
克
」
(
多

數
)
派
，
以
列
寧
為

首
，

與
「
孟
爾
什
維
克
」
(
少
數
)
派
，

以
馬
爾
托
夫
為
首
二
九
一
七
年
十
一
月
七
日
(
俄
曆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)

，

布
爾
什
維
克
發
動
政
變

，

推
翻
當
年
剛
剛
成
立
的
臨
時
政
府

，

而
成
立
了
蘇
維
埃
政
權

。

一
九
一
八
年
三

月
，

布
爾
什
維
克
派
改
名
為
「
俄
羅
斯
共
產
黨
(
布
)
」

.. 

一
九
二
五
年
四
月

，

改
名
為

「全
聯
盟
共
產
黨
」
.• 

一
九
五
二
年

，

改
為
「
蘇
聯
共
產
黨
」
。

蘇
共
執
政
後

，

禁
止
所
有
不
同
意
見
的
派
系
。
這
不
僅
使
蘇
共
成
為
蘇
聯
境
內
唯
一
的
政
黨

，

而
且

也
使
蘇
聯
政
治
體
系
成
為
長
期
的
一
黨
專
政

o

到
了
一
九
九

0
年
，

情
況
才
發
生
了
變
化

。

一

、
蘇
共
的
特
性

蘇
共
自
稱

，

是
蘇
聯
人
民
的
先
鋒
隊

，

是
蘇
聯
社
會
的
領
導
和
指
導
力
量

。

長
期
以
來

，

蘇
聯
共
產

黨
，

在
一
切
政
治
決
策
過
程
中

，

居
絕
對
的
專
斷
地
位

。

共
產
黨
的
影
響
力
及
於
蘇
聯
社
會
的
每
一
個
角

落
。

因
此
，

西
方
學
者
把
蘇
聯
的
政
治
體
系
叫
做
「
黨
官
僚
政
治
」
。
蘇
共
的
主
要
特
性
如
左
。

L

蘇
共
長
期
以
來

，

沒
有
反
對

黨

。

蘇
共
在
國
內
政
治
上

，

至
今
尚
沒
有
碰
到
強
有
力
的
反
對
黨

。

按
照
蘇
共
理
論

，

它
是
一
個
永
恆
的
執
政
黨

。

目
前

，

蘇
聯
已
容
許
非
共
政
黨
存
在
，
但
在
短
期
內

，

蘇

共
的
執
政
地
位
尚
難
以
動
搖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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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黨
專
政
最
大
的
好
處
是
，
在
決
策
時
可
以
不
必
顧
慮
民
意
，
不
必
向
反
對
黨
或
國
會
進
行
解
釋
。

新量1聯

一
黨
專
政
在
一
個
比
較
簡
單
的
社
會
中
，
也
許
是
一
個
有
效
的
工
具
，
用
以
追
求
一
個
或
幾
個
特
定

的
重
大
目
標
，
如
經
濟
發
展
或
贏
得
一
場
戰
爭
。

從
男
一
方
面
看
，
政
治
上
的
辯
論
可
以
增
進
一
項
政
策
的
可
行
性
，
減
少
執
行
時
的
阻
力
。
一
黨
專

政
的
缺
點
亦
發
生
在
這
裡
。

Z

蘇
共
一
切
以
意
識
形
態
為
優
先
考
慮

。
蘇
聯
共
黨
存
在
的
最
大
理
由

，
是
為
了
解
釋
意
識
形
態

。

這
也
是
蘇
聯
「
集
權
模
式
」
的
一
個
要
素
。
因
此
，
蘇
聯
政
體
是
一
個
「
意
識
形
態
掛
帥
的
體
系
」
。

共
黨
的
意
識
形
態
並
不
像
一
些
理
論
家
所
評
述
的
那
麼
複
雜

。
馬
克
斯
、
列
寧
主
義
是
這
個
意
識
形

態
的
基
礎
，
也
就
是
關
於
「
人
類
從
資
本
主
義
過
渡
到
社
會
主
義
和
共
產
主
義
」
的
理
論
。

不
過
，
蘇
共
堅
稱
，
只
有
它
才
能
清
晰
地
了
解
這
些
理
論
。
因
此
，
意
識
形
態
賦
予
了
共
黨
永
久
統

治
的
合
法
性
。

q
山
共
當
局
八
是
革
命
成
果
的
捍
衛
者。
蘇
共
除
了
是
意
識
形
態
的
詮
釋
者
之
外

，
也
是
革
命
成
果
的
守
護

者
。
俄
羅
斯
與
蘇
聯
歷
史
通
常
以
一
九
一
七
年
為
分
水
嶺
。
在
此
之
前
，
工
農
群
眾
在
專
制
政
權
下
受
壓

迫
.
，
十
月
革
命
之
後
，
蘇
聯
人
民
變
成
了
超
級
大
國
的
主
人
。
這
些
都
是
布
爾
什
維
克
黨
創
造
者
列
寧
的

功
績
。
因
此
，
蘇
聯
社
會
對
列
寧
的
崇
拜
歷
久
不
衰
。
史
達
林
死
後
被
貶
，
其
主
要
罪
名
是
搞
個
人
崇
拜

和
濫
用
權
力
.
，
赫
魯
雪
夫
被
鬥
下
台
，
其
罪
名
是
破
壞
集
體
領
導
，
傾
向
個
人
統
治
和
決
策
魯
莽
o

布
里

茲
涅
夫
死
後
，
被
指
責
的
錯
誤
是
，
政
策
僵
硬
保
守
，
以
致
形
成
「
停
滯
時
期
」
。
但
是
，
列
寧
這
尊
偶
像

• 

• 

、

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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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
至
今
尚
維
持
完
善
的
形
象
。
蘇
共
的
領
袖
們
刻
意
製
造
一
個

印
象
，

他
們
所
制
訂
的
路
線
就
是
列
寧
的
路

線
，

也
是
最
好
的
路
線
。

蘇
共
一
再
向
蘇
社
會
強
調

，

它
在
內
戰
與
外
國
干
涉
期
間
捍
衛
了
勞
動
階
級
的
革
命
成
果

.• 

在
各
種

艱
困
的
條
件
下

，

改
變
了
蘇
聯
的
國
家
社
會
與
經
濟
面
貌

﹒
，
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期
間

，

成
功
地
保
衛
了

祖
國
.
，

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
，

創
造
了
僅
次
於
美
國
的
超

強
力
量
。

4

組
織
嚴
密
。

蘇
共
是
一
個
權
威
性
的

，

也
是
相
當
高
度
中
央
集
權
的
組
織
。

目
前
，

蘇
共
黨
紀
已
不
如
往
昔
嚴
厲

，

但
仍
具
有
相
當
的
控
制
力
。
共
產
黨
員
(
含
候
補
黨
員
)
雖

然
只
占
蘇
聯
總
人
口
的
百
分
之
七
，
卻
構
成
蘇
聯
社
會
的
基
本
網
絡
。
蘇
共
中
央
控
制
了
黨
的
組
織

，

黨

組
織
控
制
了
整
個
社
會
。

5

黨

的
政
治

社
會
化
。

政
治
社
會
化
是
使
個
別
的
社
會
分
子
受
到
社
會
的
政
治
信
仰
的
同
化
。
蘇
共

通
過
家
庭

、

學
校
、
社
會
組
織
把
其
政
治
價
值
觀
潛
移
給
下
一
代
。
蘇
共
的
政
治
社
會
化
有
兩
個
重
點

，

也
就
是
兩
個
重
要
的
價
值
觀

，

一
個
是
尊
重
權
威

，

另
一
個
是
重
視
集
體
性
。

一

一

、
蘇
共
的
組
織
結
構

蘇
共
的
機
構
大
致
可
分
為
兩
大
類

，

一
是
形
式
重
於
實
質
的
黨
代
表
會
議
與
代
表
大
會

，

一
是
具
有

實
際
權
力
與
功
能
的
各
級
委
員
會
。
後
者
加
上
管
理
機
關
就
組
成
了
一
個
「
黨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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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共
的
組
織
體
系
是
一
個
金
字
塔
形
的
層
層
節
制
的
結
構
(
見
附
圖
五
)

，
頂
端
是
中
央
機
構
，
主
要

組
織
有
政
治
局
、
書
記
處
及
中
央
委
員
會

。

這
是
蘇
共
最
高
權
力
所
在
，
一
切
教
條
的
詮
釋
，

一
切
重
大

政
策
的
形
成
，
都
在
這
裡

。

五

蘇
聯
共
產
黨
組
織
體
系

政治局 書記處

蘇共中央委員會

執行局

中央委員會

執行局

蘇聯

加盟共和國 -

省 …

市

市區

L 

巴
巴凡

，
4
4心
，

鄉村區

企業單位 - -

‘ 

基層黨組織

註 : 邊區與民族自治省的黨組織與省級同 ， 分別為邊區委

員會與自治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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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個
結
構
的
底
層
是
「
基
層
組
織
」

。

基
層
組
織
是
黨
員
直
屬
的
單
位

，

大
部
分
黨
員
的
徵
召

、

訓
練
、

管
束
及
任
務
分
配

，

皆
由
基
層
單
位
執
行
。

在
黨
組
織
結
構
的
頂
層
與
底
層
之
間

，

尚
有
一
個
中
間
階
層

。

在
正
常
情
況
下

，

這
個
中
間
階
層
包

括
加
盟
共
和
國
級

、

省
級
及
鎮
鄉
級
。
這
些
階
層
受
命
於
上
一
級
組
織

，

指
導
和
監
察
下
一
級
組
織

。

以

下
簡
介
一
九
九

0
年
蘇
共
改
組
後
的
主
要
中
央
機

構
。

全
蘇
黨
代
表
大
會

.. 

在
理
論
上

，

全
蘇
黨
代
表
大
會
是
蘇
共
最
高
機
關

，

至
少
五
年
召
開
一
次

.• 

必

要
時

，

可
召
開
緊
急
代
表
大
會

。

按
照
蘇
共
新
黨
章
(
一
九
九

0
)
規
定

，

代
表
大
會
的
工
作
如
左

.. 

聽
取
中
央
委
員
會
及
其
他
單
位
的
總
結
報
告

﹒
'

制
訂
黨
綱
和
黨
章

，

或
予
以
修
訂

﹒
'

策
訂
蘇
共
黨
建
設
、
意
識
形
態
活
動
及
內
政
外
交

的
路
線
.
，

一黨專政變為 多 黨共存

選
舉
蘇
共
中
央
委
員
會
及
中
央
檢
查
委
員
會

﹒
'

選
舉
蘇
共
中
央
總
書
記
及
副
總
書
記

。

蘇
共
中
央
委
員
會
.. 

在
代
表
大
會
和
黨
代
表
會
議
(
在
前
後
兩
屆
代
表
大
會
之
間
舉
行

的
全
蘇
代
表

會
議
)
休
會
期
間

，

中
央
委
員
會
執
行
左
列
任
務

.. 

籌
劃

、

執
行
代
表
大
會
或
黨
代
會
的
決
議
案

﹒
.

依
據
內
政
和
外
交
政
策
的
內
涵

，

擬
制
建
議
案
提
交
蘇
聯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及
最
高
蘇
維
埃

-
'

81 

在
聯
盟
的
代
表
機
關
內

，

指
導
蘇
共
黨
團
(
共
黨
各
派
系
)

的
活
動
.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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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訂
並
執
行
蘇
共
的
幹
部
政
策
﹒
.

82 

建
立
黨
的
機
構
和
企
業
，
並
督
察
其
活
動

.
，

在
國
內
，
與
其
他
社
會
政
治
組
織
協
作

﹒
'

代
表
蘇
共
與
外
國
政
黨
聯
絡

。

蘇
共
中
央
政
治
局
•. 

中
央
委
員
會
選
出
蘇
共
中
央
政
治
局
，
在
中
央
委
員
會
全
會
休
會
期
間
，
解
決

政
治
和
組
織
問
題
.
，
其
人
數
由
中
央
全
會
決
定
。
不
過
，
蘇
共
總
書
記
、
副
總
書
記
、
各
加
盟
共
和
國
共

產
黨
第
一
書
記
，
都
是
政
治
局
的
當
然
成
員
。
政
治
局
的
工
作
由
蘇
共
總
書
記
領
導
。
政
治
局
以
自
己
名

義
把
其
決
定
送
達
各
個
黨
組
織
。
有
關
重
要
政
治
問
題
的
決
定
，
政
治
局
將
送
交
各
基
層
組
織
討
論
，
並

由
蘇
聯
中
央
全
會
批
准

。

中
央
書
記
處
•. 

中
央
委
員
會
男
選
出
中
央
書
記
處
，
由
副
總
書
記
領
導

。

書
記
處
在
黨
內
負
責
執
行

代
表
大
會
與
黨
代
會
以
及
政
治
局
的
決
議
，
領
導
蘇
共
中
央
的
各
個
機
關
的
工
作

。

三
、
蘇
共
內
部
的
分
裂

一
九
九
0
年
二
月
，
蘇
共
中
央
通
過
並
公
布
了
「
黨
綱
」
與
「
黨
章
」
草
案
，
準
備
交
由
七
月
召
開

的
第
二
十
八
次
代
表
大
會
討
論
通
過
。
在
政
治
方
面
，
蘇
共
作
了
兩
個
歷
史
性
決
定

。

第

一
，

實
行
民
主

與
政
治
多
元
主
義
，
容
許
各
種
政
黨
並
存
，
共
黨
不
再
壟
斷
政
權

。

第
一
了
設
立
總
統
制

。
三
月

，
蘇
聯
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按
照
蘇
共
的
兩
項
決
定
修
改
了
憲
法
。
稍
後

，

人
代
會
選
舉
戈
巴
契
夫
為
蘇
聯
第
一
任
總

,. 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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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。

同
時
，

蘇
聯
各
種
政
治
和
社
會
凰
體
不
再
是
非
法
的
了

。

但
是
，

「
黨
綱
」
草
案
的
大
部
分
內
容

，

尤
其
是
經
濟
改
革
方
面

，

招
致
了
保
守
和
急
進
兩
方
面
的
批

評
和
攻
擊

。

於
是
，

蘇
共
急
進
改
革
派
提
出
一
個
「
民
主
綱
領
」

'

這
派
分
子
自
稱
是
「
民
主
綱
領
派
」

。

他
們
主
張
，

蘇
共
本
身
應
進
行
徹
底
的
改
革

，

把
黨
所
壟
斷
的
一
切
權
力
交
給
蘇
維
埃
，
實
行
黨
內
民
主

化
，

並
自
我
蛻
變
成
為
一
個
議
會
政
黨

，

放
棄
先
鋒
的
角
色

。

保
守
的
共
產
黨
員
組
成
了
「
馬
克
斯
黨
俱
樂
部
聯
盟
」

'

這
是
全
蘇
一
百
多
個
城
市
的

「馬
克
斯
黨
俱

樂
部
」
的
中
央
聯
合
組
織
。
他

們
公
布
了
一
個
「
馬
克
斯
黨
綱
領
」

'

以
取
代
蘇
共
中
央
的
「
黨
綱
」
草
案

。

他
們
認
為
，

返
回
社
會
主
義
是
擺
脫
危
機
的
唯
一
途
徑

。

一
九
二
一
年
，

俄
共
(
蘇
共
前
身
)
第
十
次
代
表
大
會
曾
決
議

，

禁
止
黨
內
有
派

，

黨
外
組
黨

o

蘇

共
二
月
全
會
的
決
定
正
式
解
除
了
這
項
禁
止
規
定

。

事
實
上

，

在
此
之
前

，

蘇
共
不
僅
黨
外
有
黨

，

而
且

黨
內
已
形
成
各
種
派
系

。

至
一
九
九

0
年
初
，

蘇
共
內
部
由
「
左
」
至
「
右
」

'

可
分
為
左
列
七
個
流
派

.. 

l

自
由
主
義
者

.. 

他
們
自

認
為
是
社
會
民
主
主
義
者

，
他
們
主
張
以
瑞
典
為
榜
樣

，

實
施
混
合
經
濟

(
兼
採
社
會
主
義
與
資
本
主
義
的
若
干
辦
法
)

，

以
及
以
法
治
為
基
礎
的
議
會
(
多
黨
)
政
府
。

Z

社
會
主
義
者
:

他
們
主
張

，

新
成
立
的
非
布
爾
什
維
克
黨
與
蘇
共
急
進
分
子
結
盟

，

他
們
要
求
取

消
「
高
幹
名
錄
」
式
的
任
用
幹
部
制
度

.• 

實
行
混
合
經
濟

，

擴
大
合
作
社
運
動

，

工
人
自
治

.
，
重
視
地
方

及
環
保
問
題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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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馬
列
主
義
革
新
派

.. 

他
們
主
張
以
列
寧
當
年
所
推
行
的
「
新
經
濟
政
策
」
為
範
本
。
他
們
寄
望
於

合
作
社
部
門
的
擴
展
，
蘇
共
的
民
主
化

.

，
但
共
黨
仍
維
持
其
權
力
的
壟
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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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工
人
階
級
先
鋒
派

.. 

他
們
要
求
蘇
共
恢
復
「
工
人
階
級
先
鋒
隊
」
的
角
色

。
他
們
不
信
任
知
識
分

子
，
反
對
合
作
社
和
租
貫
制
度

﹒
，
他們
贊
成
把
控
制
生
產
工
真
的
權
力
轉
移
到
工
人
集
體
的
手
中
。

E

保
守
派
擁
護
者
.. 

這
些
人
是
保
守
的
「
俄
羅
斯
民
族
主
義
工
人
聯
合
陣
線
」
的
支
持
者
。
這
個
組

織
反
對
私
有
企
業
，
也
反
對
私
用
市
場
機
制
，
他
們
主
張
改
變
選
舉
制
度
。
在
新
的
選
舉
制
度
下
，
中
央

與
地
方
政
府
的
選
舉
應
該
依
「
生
產
」
線
而
不
是
「
行
政
」
區
進
行
。
易
言
之
，
候
選
人
的
提
名
與
投
票

不
以
其
居
住
地
為
依
據
，
而
以
其
所
工
作
的
企
業
單
位
為
依
據
。

6

俄
羅
斯
民
族
主
義
者

.. 

這
些
人
有
的
支
持
較
溫
和
的
俄
羅
斯
民
族
主
義
組
織
，
有
些
人
支
持
較
極

端
的
俄
羅
斯
民
族
主
義
組
織
。
這
些
組
織
包
括
「
俄
羅
斯
愛
國
陣
線
」
'
「
團
結
」
等
。

1

沈
默
的
大
多
數

。

四
、
中
央
機
關
現
況

從
前
，
蘇
共
中
央
政
治
局
是
蘇
共
平
時
的
最
高
權
力
集
體
機
構
，
更
重
要
的
，
也
是
蘇
聯
政
治
體
系

的
權
力
核
心

。
在
一
九
九

0
年
蘇
共
第
二
十
八
次
代
表
大
會
之
前
，
政
治
局
大
約
由
十
二
名
委
員
及
若
干

候
補
委
員
組
成
。

• 

，一

.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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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治
局
兼
總
書
記
就
是
黨
的
最
高
領
袖
。

在
蘇
共
第
二
十
八
次
代
表
大
會
中

，

蘇
共
中
央
組
織
作
了
以
下
的
調
整
。

l

由
代
表
大
會
直
接
選
舉
中
央
總
書
記
(
以
往
由
中
央
委
員
會
選
出
)
及
副
總
書
記
(
新
設
)

.
，
因
此
，

中
央
委
員
會
不
能
直
接
影
響
總
書
記
的
去
留
。

Z

擴
大
中
央
委
員
會
的
人
數

，

由
三
百
多
名
增
至
四
百
多
名

，

不
設
候
補
委
員
。

1

政
治
局
成
員
增
加
至
二
十
四
名

，

不
另
設
候
補
。
除
當
然
委
員
外
(
參
見
前
節
)

，

另
由
中
央
委
員

會
選
出
若
干
名
。

4

中
央
書
記
處
除
十
一
名
中
央
書
記
外

，

尚
新
設
立
五
名
書
記
處
委
員

，

其
任
務
不
明
確
。
據
報
導
，

他
們
係
代
表
民
間
不
同
的
領
域
。

5

重
組
中
央
委
員
會
小
組
委
員
會
。
一
九
九

0
年
十
月

，

蘇
共
中
央
全
會
決
定
成
立
左
列
小
組
委
員

會
，

領
導
相
關
工
作
.. 

意
識
形
態
委
員
會

，

社
會
政
治
委
員
會

，

社
會
經
濟
委
員
會

，

農
業
政
策
委
員
會

，

民
族
政
策
委
員
會

，

國
際
政
策
問
題
委
員
會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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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
織
部
，

基
層
黨
組
織
活
動
更
新
委
員
會
，

科
學
、
教
育
與
文
化
委
員
會
，

軍
事
政
策
委
員
會
，

青
年
政
策
委
員
會
，

婦
女
與
家
庭
問
題
委
員
會
。

(
按.. 

改
組
前
，
祇
有
六
個
小
組
委
員
會

。

小
組
成
員
由
中
央
委
員
擔
任
，
由
中
央
書
記
領
導

。
)

6

改
組
中
央
工
作
部
。

按
現
行
黨
章
規
定
，
中
央
各
工
作
部
在
相
關
小
組
委
員
會
的
指
導
下
運
作
。
十
月
全

會
決
設
立
下
列
各
部
.. 

意
識
形
態
部
，

與
其
他
社
會
政
治
組
織
聯
繫
部
，

社
會
經
濟
部
，

農
業
政
策
部
，

民
族
政
策
部
，

國
際
部
，

人
道
部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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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訊
中
心
(
原
為
防
衛
部
)
，

立
法
議
案
與
法
律
問
題
部
，

總
務
部
，

行
政
室
，

新
聞
中
心
。

五
、
政
治
權
力
的
轉
移

自
從
蘇
聯
設
立
總
統
職
位
之
後

，

蘇
聯
的
政
治
權
力
中
心
已
經
開
始
轉
移
。
作
為
蘇
聯
總
統
的
戈
巴

契
夫
，

擁
有
了
昔
日
總
書
記
及
最
高
蘇
維
埃
主
席
團
主
席
所
擁
有
的
大
部
分
權
力
。
如
把
蘇
共
二
十
八
大

所
選
出
的
政
治
局
成
員
與
以
往
所
選
出
的
成
員
作
一
比
較

，

此
一
變
化
尤
其
顯
明
。

蘇
共
二
十
八
大
選
出
的
政
治
局
二
十
四
名
委
員

，

包
括
.• 

蘇
共
總
書
記
一
名

，

副
總
書
記
一
名

，
各

加
盟
共
和
國
共
黨
第
一
書
記

十
五
名
，

莫
斯
科
市
共
黨
第

一
書
記
一
名

，

中
央
書
記
五
名

，

「
真
理
報
」
總

編
輯
一
名

。

以
往
的
政
治
局
成
員
包
括

.. 

總
書
記
、

部
長
會
議
主
席
及
第
一
副
主
席

、
最
高
蘇
維
埃
主
席
團
主
席

、

外
交
部
長

、

國
防
部
長

、

國
安
會
主
席

、

其
他
重
要
部
會
首
長

、

中
央
書
記

、

具
政
治
潛
力
的
加
盟
共
和

8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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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共
黨
第
一
書
記
、
重
要
城
市
共
黨
第
一
書
記
等
。
顯
然
，
這
些
政
治
局
成
員
皆
是
黨
、
政
、
軍
及
安
全

部
門
的
領
導
人
物
，
形
成
蘇
聯
政
治
的
核
心
。

88 

蘇
共
二
十
八
大
改
組
之
後
，
政
治
局
成
員
除
了
總
書
記
兼
任
蘇
聯
總
統
外
，
其
餘
都
是
共
黨
幹
部
。

那
些
握
有
實
權
的
人
物
大
都
成
為
總
統
之
下
的
「
總
統
委
員
會
」
成
員
，
少
數
成
為
總
統
之
下
的
「
聯
邦

委
員
會
」
的
成
昌
(
。

第
一
屆
總
統
由
全
蘇
聯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選
出
，
以
後
將
由
全
蘇
人
民
普
選
.
，
「
總
統
委
員
會
」
由
總

統
指
派
。
因
此
，
蘇
共
中
央
對
蘇
聯
政
治
的
影
響
力
愈
來
愈
小
。

蘇
共
領
導
機
關
的
政
治
功
能
從
一
九
八
八
年
以
後
逐
漸
衰
退
。
在
蘇
共
第
二
十
七
次
及
第
二
十
八
次

代
表
大
會
期
間
(
一
九
八
六
!
一
九
九

0
)
，
蘇
共
政
治
局
共
開
過
一
八
七
次
會
，
決
定
了
一
一
、
四
五
四

宗
案
件
，
在
第
二
十
六
次
和
第
二
十
七
次
代
表
大
會
期
間
(
一
九
八
一
|
一
九
八
六
)
，
開
過
二
三
八
次
會
，

決
定
了
二

0
、

O
三
二
宗
案
件
。
蘇
共
中
央
書
記
處
開
會
次
數
，
同
政
治
局
一
樣
，
下
降
很
多
。
現
在
，

政
治
局
一
個
月
開
一
次
會
.
，
以
往
原
則
上
一
週
一
次
會
。

此
外
，
蘇
共
的
經
費
來
源
日
益
減
少

。
一
九
九

0
年

，
蘇
共
歲
入
將
減
少
百
分
之

六
十
。
一
九
八
八

年
，
蘇
共
的
總
收
入
為
十
七
億
八
千
萬
盧
布
(
約
值
三
十
億
美
元
)
。
歲
入
減
少
的
主
要
原
因
是
，
黨
員
減

少
，
黨
費
自
然
銳
減
。
在
一
九
九

0
年
(
十
一
月
為
止
)
內
，
蘇
共
黨
員
已
脫
黨
者
約
有
八
十
萬
人
。
此

外
，
蘇
共
的
報
刊
的
訂
戶
也
日
漸
減
少
。
一
九
九

0
年
蘇
共
的
赤
字
將
超
過
十
億
盧
布
。

一
九
八
九
年
，
蘇
共
中
央
機
關
已
裁
減
五
三
六
名
黨
官
，
一
九
九

0
年
七
月
二
十
八
大
之
後
，
已
裁



減
八
五
九
名
工
作
人
昌
(
。
蘇
共
於
十
月
份
宣
布
，
中
央
工
作
人
員
仍
將
裁
減
百
分
之
四
十
.
，
從
一
、
四
九

三
名
減
至
六

O
三
名
。

六
、
共
和
國
共
黨
獲
得
較
大
自
主
權

當
蘇
聯
實
行
民
主
化
與
國
家
體
制
非
中
央
化
之
際

，

戈
巴
契
夫
有
意
維
持
一
個
單
一
的
共
產
黨
，
作

為
蘇
聯
社
會
惟
一
的
團
結
和
統
一
的
力
量

。

因
此
，
戈
巴
契
夫
已
給
予
各
加
盟
共
和
國
共
產
黨
較
大
的
自
主
權

。

這
是
前
所
未
有
的

。

同
時
，
各

加
盟
共
和
國
共
產
黨
的
第
一
書
記
皆
成
為
蘇
共
中
央
政
治
局
的
當
然
成
員

。

以
往
，
政
治
局
都
是
俄
羅
斯

人
的
天
下

。

為
配
合
此
點
，
蘇
共
黨
章
也
作
出
相
應
的
修
正

。

一黨專政變為 多黨共存

在
民
族
主
義
的
浪
潮
中
，
各
共
和
國
共
黨
的
處
境
愈
來
愈
困
難

。

當
地
共
黨
若

為
了
自
己
的
未
來
命

運
，
順
從
民
族
情
結
，
宣
布
獨
立
，
擺
脫
蘇
聯
共
產
黨
中
央
的
從
屬
關
係
'
必
然
令
莫
斯
科
不
悅

﹒

'
若
順

從
莫
斯
科
，
則
被
當
地
人
民
視
為
莫
斯
科
的
傀
儡
'
失
去
支
持
，
難
以
繼
續
存
在

。

就
在
這
種
處
境
中
，

立
陶
宛
共
產
黨
於
一
九
八
九
年
底
宣
布
獨
立
，
一
九
九

0
年
三
月
，
愛
沙
尼
亞
共
產
黨
決
定
，
稍
後
將
宣

第四章

布
獨
立

.

，
四
月
，
拉
脫
維
亞
共
產
黨
分
裂
出
一
個
獨
立
的
共
產
黨

。

各
加
盟
共
和
國
對
共
黨
領
袖
的
作
風
甚
為
不
滿
。
他
們
指
責
莫
斯
科
蘇
共
中
央
的
言
行
不
一
，
在
很

多
問
題
上
立
場
不
清
楚
，
與
大
眾
傳
播
中
的
破
壞
勢
力
合
流
使
黨
的
情
況
愈
益
惡
化

。

他
們
特
別
指
出
，

8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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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
斯
科
黨
中
央
在
很
多
原
則
性
問
題
上
經
常
作
一
百
八
十
度
的
轉
變

，

對
共
黨
的
權
威
造
成
無
比
的
傷

害
。

例
如
，

「
蘇
聯
憲
法
」
第
六
條
的
修
正
(
容
許
非
共
黨
存
在
)

，

以
及
「
俄
羅
斯
共
產
黨
」
的
成
立

，

塔
吉
克
共
黨
第
一
書
記
馬
赫
卡
默
夫
(

民
宮
芸
芸

ω
g

o

之
說
，

這
些
向
後
轉
的
行
為
使
當
地
共
產
黨
在
人

90 

民
眼
中
變
成
保
守

。

為
籠
絡
共
和
國
共
黨

，

蘇
共
新
「
黨
章
」
(
一
九
九

0
年
)
作
出
下
列
修
正

.. 

黨
章
中

，

把
共
和
國
共
黨
以
單
獨
一
節
列
出

，

以
往
與
邊
區
、
省
、
城
、
鄉
並
列

.
，

豆
布
它
們
有
自
主
權

，

可
以
依
據
蘇
共
的
黨
綱
與
黨
章
的
原
則

，

可
以
制
訂
自
己
的
綱
領
性
與

規
範
性
文
件
﹒
，

也
有
權
決
定
自
己
的
組
織
、
人
事

、

出
版
、
財
政
等
問
題

﹒
，
在
自
己
共
和
國
的
國
家
建
設
、

社
會
、
經
濟
和
文
化
發
展
問
題
上
，
它
們
可
以
執
行
自
己
的
政
策

.

，
它
們
也
可
與
國
內
外
其
他
的
政
黨
與

社
會
運
動
保
持
聯
繫

.
，

蘇
共
中
央
政
治
局
在
作
出
與
共
和
國
共
黨
有
關
的
決
定
時
，
必
定
有
它
們
的
代
表

參
與

﹒
'

各
加
盟
共
和
國
第
一
書
記
是
蘇
共
中
央
政
治
局
的
當
然
成
員

.
，

蘇
共
召
開
緊
急
代
表
大
會
時

，

必
須
徵
得
三
個
以
上
的
加
盟
共
和

國
的
同
意
﹒
，

大
會
的
決
議
必

須
有
大
多
數
共
和
國
共
黨
的
代
表
在
場
才
具
法
律
上
的
約
束
力

。

這
些
讓
步
能
否
吸
引
著
共
和
國
共
黨

，

尚
難
預
l
p

。

不
過
，
當
各
地
共
黨
的
影
響
力
不
斷
萎
縮
之
際

，

這
已
經
不
是
最
迫
切
的
問
題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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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俄
羅
斯
共
產
黨
的
成
立

一
九
二
五
年

，

「
俄
羅
斯
共
產
黨
(
布
)
」
改
為
全
蘇
聯
共
黨
後

，

各
加
盟
共
和
國
皆
有
自
己
的
共

產

黨
，

惟
獨
俄
羅
斯
共
和
國
沒
有
。
事
實
上

，

蘇
聯
共
產
黨
就
等
於
俄
羅
斯
共
產
黨

，

且
兼
控
制
其
他
各
共

產
黨
。
相
反
的

，

其
他
各

加
盟
共
和
國
卻
認
為

，

蘇
共
是
俄
人
用
以
統
治
其
他
加
盟
共
和
國
的

三
個
主
要

(
其
餘
兩
個
是
紅
軍
與
特
務
組
織
)
。
一
九
五
六
年
時

，

赫
魯
雪
夫
曾
在
蘇
共
中
央
設
立
「
俄
羅

斯
聯
邦
局
」
'

專
門
處
理
俄
羅
斯
的
黨
務

.

，
但
是
一
九
六
四
年
赫
氏
下
台
時

，

他
所
作
的
黨
內
的
一
切
改

變

于
段
之
一

皆
恢
復
原
況

。

一
九
八
九
年
十
二
月

，

在
俄
羅
斯
共
產
黨
員
的
要
求
下

，

蘇
共
中
央
再
度
成
立
「
俄
羅
斯
局

」
'

領
導

俄
羅
斯
所
屬
各
省
級
共
產
黨
組
織
的
業
務

。

該
局
共
有
委
員
十
七
人

，

戈
巴
契
夫
兼
任
該
局
主
席

。

事
實

上
，

成
立
俄
羅
斯
局
並
沒
有
滿
足
俄
人
黨
員
的
要
求

。

自
從
戈
氏
當
權
後

，

蘇
聯
放

鬆
對
各
民
族
的
控
制
，

若
干
加
盟
共
和
國
紛
紛
爭
取
獨
立

，

往
往
以
俄
羅
斯
人
為
攻
擊
的
對
象

。

這
一
事
實
引
起

一
般
俄
羅
斯
人

的
不
滿
。有

些
俄
人
說

，

在
共
黨
統
治
期
間

，

俄
人
才
是
受
害
者

，

若
干
少
數
民
族
是
受
惠
者

。

他
們
說
•
. 
俄

國
沒
有
自
己
的
單
獨
首
都
(
莫
斯
科
是
俄
羅
斯
聯
邦
共
和
的
首
都

，

也
是
蘇
聯
的
首
都
)

，

沒
有
自
己
的
科

學
院
，

也
沒
有
自
己
的
共
產
黨

。

俄
人
的
資
源
與
少
數
民
族
分

享
﹒
，

在
史
達
林
大
整
肅
中

，

受
害
最
多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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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俄
人
.
，
史
達
林
畢
竟
不
是
俄
羅
斯
人
。
這
些
是
俄
人
要
求
組
織
共
產
黨
的
主
要
原
因
。
據
一
次
意
見
調

92 

查
顯
示
，
在
蘇
聯
的
共
產
黨
員
中
，
百
分
之
八
十
主
張
成
立
俄
羅
斯
共
產
黨
。

一
九
九
0
年
七
月
，
蘇
聯
共
產
黨
舉
行
第
二
十
八
次
代
表
大
會
，
全
蘇
聯
選
出
五
千
名
代
表
，
其
中

二
干
七
百
名
來
自
俄
羅
斯
共
和
國
。
這
些
代
表
在
「
蘇
共
二
十
八
大
」
前
夕
，
先
舉
行
俄
羅
斯
共
產
黨
員

代
表
大
會
，
從
六
月
十
九
至
二
十
三
日
共
進
行
五
天
。
大
會
共
有
兩
個
主
要
議
題
。
第
一
是
，
討
論
當
前

形
勢
.
，
第
二
是
建
立
俄
羅
斯
聯
邦
共
產
黨
。
在
第
二
天
的
會
議
中
，
以
一
三
二
六
票
通
過
(
一
七
一
票
反

對
，
三
八
票
棄
權
，
出
席
人
數
為
二
五
九
九
人
)
通
過
組
黨
。
按
照
戈
巴
契
夫
的
建
議
，
取
名
為
「
俄
羅

斯
蘇
維
埃
聯
邦
社
會
主
義
共
和
國
共
產
黨
」
(
們
可
目
的
2

月
)
，
簡
稱
「
俄
羅
斯
共
產
黨
」
或
「
俄
共
」
。

戈
巴
契
夫
的
對
手
，
以
保
守
著
名
的
伊
凡

﹒

波
洛
茲
可
夫
(
]
﹒
句
。-s
r
o
〈
)
當
選
俄
共
中
央
第
一
書
記
。

波
洛
茲
可
夫
(
五
十
五
歲
)
於
同
年
五
月
與
急
進
分
子
葉
爾
欽
競
選
俄
羅
斯
最
高
蘇
維
埃
主
席
(
西
方
譯

為
「
總
統
」
)
失
敗
。
此
次
，
他
擊
敗
親
戈
巴
契
夫
的
中
間
派
洛
包
夫

(
0
.
F
o
g〈
)
，
成
為
俄
共
的
首
任
第

一
書
記
。
波
洛
茲
可
夫
堅
信
馬
列
主
義
，
贊
成
集
體
農
場
，
反
對
民
營
合
作
社
制
度
等
。
在
他
領
導
下
的

俄
共
，
將
在
一
定
的
程
度
上
影
響
戈
巴
契
夫
和
葉
爾
欽
的
政
策
。

俄
共
於
同
年
九
月
四
日
在
莫
斯
科
克
里
姆
林
宮
召
開
成
立
大
會
第
二
階
段
會
議
，
出
席
代
表
超
過
二

千
五
百
人
。
大
會
於
七
日
結
束
，
隨
即
召
開
中
央
全
會
，
選
出
十
八
名
政
治
局
委
員
及
六
名
中
央
書
記
，

衣
列
英

(
Z
口
三
口
)
當
選
第
二
書
記
。
但
是
，
第
一
書
記
所
提
出
的
「
行
動
綱
領
」
未
獲
通
過
。
其
主
要

原
因
是
，
它
與
蘇
聯
共
黨
「
二
十
八
大
」
所
通
過
的
「
綱
領
性
聲
明
」
有
許
多
矛
盾
之
處
。
兩
者
相
比
，



俄
共
綱
領
草
案
過
於
保
守
。

八
、
蘇
共
改
革
重
點
與
社
會
角
色

根
據
蘇
共
「
二
十
八
大
」
的
「
綱
領
性
聲
明
」
'
蘇
共
除
了
領
導
階
層
的
改
變
外
，
尚
有
五
個
全
面
性

的
改
造
面
向
。

l

蘇
共
已
從
主
導
黨
變
為
先
鋒
黨
，
但
無
意
成
為
「
議
會
黨

」
。
攘
戈
巴
契
夫
的
解
釋

，
蘇
共
作
為
一

個
社
會
先
鋒
黨
，
不
會
把
自
己
強
加
於
社
會
，
而
是
通
過
積
極
鬥
爭
以
維
護
工
人
利
益
，
並
以
實
際
作
為

去
贏
敢
先
鋒
角
色
。

第四章 一黨專政變為多黨共存

2

在
新
的
政
治
體
系
中
，
蘇
共
己
放
棄
壟
斷
權
力
，
不
再
干
涉
各
級
蘇
維
埃
機
構
的
功
能
﹒
，
也
沒
有

權
力
去
控
制
各
個
行
政
與
經
濟
部
門

。

因
此
，
蘇
共
將
通
過
黨
昌
了
尤
其
是
占
領
導
要
津
的
黨
員
推
行
的

政
策
﹒
'

凡
未
經
共
黨
協
商
的
政
策
，
共
黨
概
不
負
責

。

主
穌
共
願
與
其
他
各
政
黨
及
社
會
運
動
組
織
進
行
廣
泛
的
合
作
，
如
果
這
些
黨
與
運
動
組
織
有

一
個

進
步
的
取
向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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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穌
共
基
層
組
織
不
退
出
目
前
的

工
作
場
所

，
且
將
擴
大
組
織
網

絡
。
不
過

，
其
他
各
政

黨
也
可
以

在
同
樣
的
地
方
發
展
細
胞
組
織
。
蘇
共
也
不
準
備
解
散
軍
隊
、
國
安
會

(
K
G
B
)

及
警
察
中
的
基
層
組

織
。
戈
巴
契
夫
說
，
黨
員
組
織
他
們
的
細
胞
組
織
是
一
項
不
可
剝
奪
的
政
治
自
由

。
同
樣
的
，
任
何
合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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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黨
皆
可
在
這
些
地
方
發
展
自
己
的
基
層
組
織
。

旦
進
行
黨
內
民
主
化
，
決
心
拋
棄
在
過
去
行
政
指
令
體
系
下
所
形
成
的
「
民
主
集
中
主
義
」
，
但
保
留

民
主
原
則
，
即

.. 

選
舉
制
與
更
調
制
、
公
開
性
與
匯
報
制
、
少
數
服
從
多
數
、
少
數
有
權
維
護
自
己
的
觀

點
，
並
可
在
黨
的
大
眾
資
訊
機
關
報
刊
中
予
以
表
連
。

總
之
，
蘇
聯
共
黨
已
成
為
蘇
聯
諸
多
政
治
組
織
中
的
一
個
，
將
不
是
依
靠
強
有
力
的
特
權
，
而
是
以

實
際
活
動
、
解
決
社
會
發
展
問
題
的
建
設
性
方
針

，
與
其
他
社
會
政
治
組
織
自
由
競

爭
，
確
保
自
己
的
政

94 

治
領
導
權
。

按
照
蘇
共
二
十
八
大
的
「
綱
領
性
聲
明
」
'
蘇
聯
共
黨
未
來
的
主
要
社
會
功
能
如
在

.. 

理
論
方
面
，
蘇
共
將
科
學
地
分
析
社
會
發
展
傾
向
、
對
其
前
景
作
理
論
性
評
估
、
揭
示
並
考
慮
各
個

社
會
群
體
的
利
益
﹒
'
進
而
制
訂
社
會
主
義
更
新
的
戰
略
與
策
略
，
以
及
關
於
社
會
經
濟
及
其
他
方
面
發
展

的
綱
領
。意

識
形
態
方
面
，
蘇
共
將
維
護
自
己
的
世
界
觀
與
道
德
價
值
，
宣
傳
自
己
的
綱
領
性
目
標
與
政
策
，

吸
引
公
民
加
入
共
黨
隊
伍
。

政
治
方
面
，
蘇
共
將
普
遍
地
在
各
個
領
域
內
展
開
工
作
，
全
力
參
加
各
階
層
的
選
舉
﹒
.
在
選
舉
獲
勝

的
條
件
下
組
成
相
應
的
執
行
機
關

，
進
行
議
會
活
動
，

實
踐
自
己
的
競
選
綱
領
。

組
織
方
面
，
蘇
共

將
開
展
組
織
工
作
以
實
現
黨
的
綱
領
性
方
針
與
決
議
。
在
幹
部
工
作
上
，
排
除
形

式
主
義
和
「
高
幹
名
錄
」
制
度

，
政
治
機
構
及
管
理
機
關
有
全
權
決
定
自

己
的
幹
部
。
黨
內
任
用
幹
部
權



力
也
由
上
級
單
位
轉
到
各
個
黨
組
織
及
其
全
體
黨
員

。

概
括
言
之
，
蘇
共
正
在
改
造
蘇
聯
的
政
治
環
境

﹒
，
同
時
，
也
在
改
造
自
己
，
務
使
蘇
共
在
新
的
條
件

下
維
持
自
己
的
政
治
領
導
權

。

蘇
共
執
政
的
地
位
也
許
不
會
馬
上
面
臨
著
大
威
脅
，
但
是
作
為
一
個
單
一

的
統
治
勢
力
的
時
代
已
一
去
不
復
返

。

九
、
蘇
聯
步
向
多
黨
體
制
的
起
步

一
九
九
0
年
二
月
五
日
，
蘇
共
召
開
中
央
全
會
，
歷
時
三
天
，
熱
列
討
論
關
於
修
改
蘇
聯
憲
法
第
六

第四 章 一黨專政變為多黨共存

條
的
問
題
。
該
條
規
定

.. 

「
蘇
聯
共
產
黨
是
蘇
維
埃
社
會
的
領
導
與
指
導
力
量
，
是
政
治
制
度
與
社
會
組

織
的
核
心
。

」
最
後
，
全
會
以
壓
倒
性
的
多
數
通
過
此
議
案
。
因
此
，
蘇
共
放
棄
了
七
十
多
年
來
的
一
黨

專
政
，
使
蘇
聯
政
治
體
制
步
向
真
正
的
民
主
。
這
是
一
個
歷
史
性
的
轉
換
點

。

在
此
之
前
，
戈
巴
契
夫
堅
決
反
對
多
黨
制

。

一
九
八
九
年
蘇
聯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第

二
次
會
議
上
，
蘇

聯
人
權
領
袖
沙
哈
諾
夫
(
稍
後
因
心
臟
病
去
世
)
與
其
他
一
些
代
表
要
求
，
將
修
改
憲
法
第
六
條
問
題
列

入
議
程
，
戈
巴
契
夫
反
對

。

經
表
決
，
此
一
提
案
被
否
決

。

此
事
之
後
，
相
隔
不
及
兩
個
月
，
戈
巴
契
夫

主
動
提
出
，
顯
然
為
客
觀
形
勢
所
逼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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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共
不
得
不
如
此
做
，
至
少
有
下
列
幾
個
原
因

.. 

H

一
黨
專
政
與
戈
巴
契
夫
所
推
行
的
民
主
化
及
政

治
體
制
改
革
相
低
觸
﹒
'
口
在
公
開
性
的
政
策
下
，
人
民
民
主
意
識
升
高
，
敢
於
提
出
民
主
要
求

.
，
在
全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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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夕
，
莫
斯
科
市
二
十
萬
人
民
示
威
，
要
求
民
主

.
，

臼
東
歐
民
主
運
動
的
回
揖
霞
，
戈
巴
契
夫
被
視
為
東
歐

民
主
運
動
的
帶
動
者
，
當
東
歐
共
黨
已
一
一
放
棄
一
黨
專
政
，
蘇
共
欲
堅
持
專
政
已

經
非
常
困
難

﹒

'
回
波

羅
的
海
的
民
族
獨
立
連
動
與
民
主
運
動
相
互
激
盪
。
一
九
九

0
年
一
月
初
，
戈
氏
前
往
立
陶
宛
，
試
圖
勸

阻
立
陶
宛
共
黨
的
獨
立
傾
向

，

並
無
具
體
成
就
。
但
是
，
他
對
當
地
人
民
表
示

，

多
黨
制
並
不
是
悲
劇

。

三
月
中
旬
，
蘇
聯
人
代
會
第
三

，
通
過
修
憲
案
，
從
此
蘇
聯
人
民
可
以
自
由
組
織

。

十
月
中

旬
，

蘇
聯
最
高
蘇
維
埃
通
過
「
蘇
聯
社
會
團
體
法

」
。
該
法
說
明
，
結
社
權
是
人
民
與
公
民
的
不
可
剝
奪
的

權
利
。
所
謂
「
社
會
團
體
」
就
是

，

公
民
在
共
同
興
趣
的
基
礎
上
自
願
組
成
的
團
體
，
包
括

.. 

政
黨
、
群

眾
運
動
、
職
業
職
盟
、
婦
女
組
織
、
殘
障
者
組
織
、
青
年
組
織
、
兒
童
組
織
、
科
學
組
織
、
技
術
組
織
、

文
教
組
織

、

體
育
組
織
等
。
這
項
法
律
不
適
用
於
合
作
社
或
其
他
商
業
或
營
利
的
組
織

。

此
法
明
確
地
規

定
了
蘇
聯
社
會
組
織
成
立
的
手
續
與
程
序
。
這
個
法
律
也
許
不
很
完
備

，

但
卸
是
蘇
聯
有
史
以
來
的
第
一

部
有
關
政
黨
和
其
他
社
會
組
織
的
法
律

，

開
展
了
蘇
聯
社
會
的
民
主
化
，
向
多
黨
體
制
邁
出
第
一
步

。

十
、
已
出
現
的
非
共
政
治
社
會
組
織

實
際
上

，

在
蘇
共
尚
未
容
許
政
黨
和
社
會
組
織
合
法
存
在
之
前

，

蘇
聯
在
一
九
八
九
年
初
已
經
存
在

了
六
萬
多
個
「
非
官
方
組
織
」

，
也
就
是

，
雖
未
獲
得
官
方
批
准

，

但
可
以
作
有
限
度
的
活
動
。

一
九
八
八
年
五
月

，

蘇
聯
首
先
出
現
了
「
民
主
聯
盟
」

'

以
在
野
黨
自
居
二
九
八
九
年
七
月
二
二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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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名
蘇
聯
人
民
代
表
組
成
了
「
區
際
代
表
團
」
，
在
最
高
蘇
維
埃
內
以
反
對
派
自
居
，
其
領
袖
人
物
包
括
葉

爾
欽
，
沙
哈
諾
夫
(
已
死
)
，
阿
伐
納
賽
耶
夫
(
歷
史
學
家
)
，

t
p

波
夫
(
經
濟
學
家
，
後
當
選
莫
斯
科
蘇

維
埃
主
席
)
等
。

在
眾
多
的
非
官
方
組
織
中
，
不
少
是
政
治
組
織
，
流
派
眾
多
﹒
'
蘇
聯
當
局
也
很
難
弄
清
楚
究
竟
有
多

少
。
不
過
，
至
一
九
九

0
年
十
月
底
，
已
經
有
一
百
五
十
個
社
會
組
織
正
式
向
官
方
登
記
，
其
中
大
部
分

都
將
發
行
自
己
的
報
紙
或
刊
物
。

蘇
聯
非
共
黨
的
社
會
政
治
組
織
早
已
存
在
，
少
數
在
戈
巴
契
夫
上
台
以
前
就
存
在
。
這
些
組
織
的
宗

旨
、
影
響
力
、
成
員
人
數
皆
不
相
同
。
有
些
組
織
自
稱
為
「
黨
」
，
但
並
不
表
示
，
它
們
的
影
響
力
比
較
那

不
用
「
黨
」
稱
號
的
社
會
組
織
大

。

這
些
組
織
大
致
可
分
為
下
列
十
二
類

。

H
人
民
陣
線

人
民
陣
線
可
分
為
兩
類
。

L
「
民
族
人
民
陣
線
」

。
在
各
加
盟
共
和
國

，
大
部
分
少
數
民
族
自
治
共
和
及
自
治
省
之
內
皆
有

。
這

些
人
民
陣
線
當
初
的
宗
冒
是
提
升
民
族
意
識
和
民
族
尊
嚴
，
稍
後
有
些
逐
漸
演

變
成
政
治
獨
立
的
主
張

者
。

波
羅
的
海
潰
三
個
加
盟
共
和
國
(
立
陶
宛
、
拉
脫
維
亞
及
愛
沙
尼
亞
)
人
民
陣
線
的
綱
領
已
成
為
其

他
非
俄
地
區
民
族
陣
線
的
綱
領
的
範
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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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
俄
羅
斯
聯
邦
共
和
國
地
區
的
人
民
陣
線

。

全
俄
羅
斯
境
內
約
有
一
四

0
個
人
民
陣
線
，
散
布
在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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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區
，
各
城
市

，

包
括
莫
斯
科
、
列
寧
格
勒
、
雅
羅
斯
拉
夫
、
托
木
斯
克
、
斯
托
夫
羅
泊
爾
等
，
有
的
不

叫
做
人
民
陣
線
，
自
稱

「
公
民
論
壇
」
。
陣
線
的
成
員
是
「
西
歐
民
主
主
義
者
」
或

「
左
傾
民
粹
主
義
者
」
'

莫
斯
科
與
列
寧
格
勒
兩
地
成
員
最
多

。

列
寧
格
勒
人
民
陣
線
約
有
一
百
萬
支
持
者

。

在
一
九
九

0
年
市
與

省
蘇
維
埃
選
舉
中
獲
得
大
勝
。

男
外
，
還
有
「
俄
羅
斯
人
民
陣
線
」
'
該
組
織
認
為
「
布
爾
什
維
克
革
命
」
是
一
場
悲
劇
。
其
中
若
干

成
員
主
張
民
主
改
革
，
在
意
識
形
態
上
頗
接
近
極
端
俄
羅
斯
民
族
主
義
組
織
「
記
憶
」

(
2
5
3
哥
)。

H
H少
數
民
族
運
動

這
些
運
動
包
括
克
里
米

E
﹒

鰱
組
爾
協
會
、
佐
爾
加

﹒

日
爾
曼
組
織
，
前
者
要
求
重
返
克
里
米
亞
，

後
者
要
求
重
新
成
立
「
伏
爾
加
日
爾
曼
自
治
區
」
。
此
外
，
波
蘭
人
、
猶
太
人
及
很
多
其
他
少
數
民
族
都
已

成
立
了
團
結
組
織
。

同
「
國
際
」
運
動

這
些
組
織
可
以
說
是
波
羅
的
海
演
民
族
主
義
昂
揚
的
反
彈
。
這
些
運
動
包
括
各
種
不
同
的
「
跨
陣

線
」
、
「
跨
運
動
」
的
組
織
，
大
多
出
現
在
立
陶
宛
、
拉
脫
維
亞

、

愛
沙
尼
亞

、

莫
爾
達
維
亞
、
塔
吉
克
等

地
區

。
愛
沙
尼
亞

的
「
工
人
集
體
的
聯
合
會
議
」
也
屬
於
這
一
類

。
這
些
團
體
反
對
非
俄
民
族
的
獨

立
運

動
，
它
們
與
俄
羅
斯
的
保
守
集
團
有
密
切
的
聯
繫
'
包
括
「
新
史
達
林
主
義
派
」

0



回
俄
羅
斯
民
族
主
義
團
體

其
中
最
著
名
的
是
「
記
憶
」
會
社
以
及
「
愛
國
」
組
織

，

它
們
分
布
在
莫
斯
科
、
列
寧
格
勒
、
西
伯

利
亞
及
俄
羅
斯
的
其
他
地
方
。
大
多
與
「
俄
羅
斯
聯
合
會
議
」
掛
鉤

，

聯
合
會
議
係
一
九
八
八
年
在
蘇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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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守
黨
官
的
協
助
下
成
立
起
來
的
。
這
類
民
族
主
義
分
子
意
識
形
態
頗
不
一
致

，

從
君
主
主
義
者
至
新
史

達
林
主
義
者
都
有

.
，

但
是
，

他
們
在
仇
視
西
方
和
非
俄
民
族
主
義
上
是

一
致
的
。
其
中
有
些
人
相
信
，

「
猶
太
共
濟
會
陰
謀
」
反
對
俄
羅
斯
人
的
理
論
。

一
九
九
0
年
，

在
俄
羅
斯
聯
邦
共
和
國
最
高
蘇
維
埃
選
舉
前
夕
，
莫
斯
科
一
些
民
主
取
向
的
積
極
分

子
表
示
，
只
有
保
守
主
義
與
沙
文
主
義
勢
力
才
會
專
門
提
出
俄
羅
斯
問
題
。
為
了
糾
正
這
個
情
況
，
莫
斯

科
的
民
主
分
子
組
織
一
個
「
公
民
行
動
」
'
這
個
組
織
的
宗
旨
是
，
以
民
主
方
式
解
決
俄
羅
斯
問
題
。

同
黨
俱
樂
部

一
九
九
0
年
元
月

，

蘇
聯
十
三
個
加
盟
共
和
國
的
一

O
二
個
城
市
內
所
出
現
的
一
六
二
個
黨
俱
樂

部
，
在
莫
斯
科
舉
行
了
一
次
會
議
，
組
織
了
一
個
「
民
主
綱
領
」

'

它
們
係
蘇
共
內
部
分
裂
出
來
的
，
準
備

組
織
一
個
民
主
社
會
黨
。
一
九
九

0
年
十
一
月
，
正
式
組
成
為
共
和
黨
。

同
年
四
月
，
蘇
共
正
統
共
產
主
義
者
組
織
了
「
馬
克
斯
主
義
綱
領
」
'
與
「
民
主
綱
領
」
針
鋒
相
對

.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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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們
反
對
生
產
資
料
私
有

，
呼
籲
返
回
「
古
典
馬
克
斯
主
義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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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議
會
團

新蘇聯

在
蘇
聯
最
高
蘇
維
埃
中
，
有
前
述
的
「
區
際
代
表

。
在
俄
羅
斯
聯
邦
共
和
國
的
最
高
蘇
維
埃
中
，

民
主
派
人
士
組
成
了
「
民
主
俄
羅
斯
」
議
會
團
。

此
外
，
尚
有
「
羅
西
亞
」
、
「
蘇
宇
斯
」
等

會
團
，
他
致
力
於
維
持
「
蘇
維
埃
國
家
」
的
完
整
。

另
外
有
一
個
「
農
工
聯
盟
」
'
由
集
體
農
莊
主
席
和
國
際
農
場
主
任
所
領
、
導
。

叫
阿
獨
立
工
人
運
動

這
些
組
織
包
括
各
個
「
罷
工
委
員
會
」
。
一
九
八
九
年
夏
，
礦
工
罷
工
期
間
，
這
些
委
員
會
表
現
了
其

決
策
與
實
施
決
策
的
能
力
。
各
地
獨
立
公
會
也
已
組
成
，
最
早
在
波
羅
的
海
地
區
，
然
後
蔓
延
至
其
他
地

方
。
一
九
八
九
年
，
保
守
黨
官
及
精
英
工
人
代
表
組
成
了
「
工
人
統
一
聯
盟
」
，
其
宣
布
的
宗
旨
是
，
維
護

工
人
的
權
利
。
他
們
認
為
，
在
改
造
過
程
中
，
這
些
權
利
已
被
忽
視
或
被
侵
犯
。
但
是
，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
這
些
社
團
並
沒
有
獲
得
大
多
數
工
人
的
支
持
。

的
反
史
達
林
主
義
國
體

在
這
一
類
組
織
中
，
最
出
名
的
是
「
紀
念
」
社
(
不
同
於
「
記
憶
」
)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首
先
在
莫
斯
科

成
立
，
其
宗
冒
在
蒐
集
關
於
史
達
林
整
肅
的
受
害
者
的
資
料
。
從
那
個
時
候
起
，
蘇
聯
各
地
幾
乎
皆
有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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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
組
織

。

這
個
反
史
團
體
的
活
動
已
經
擴
大

，

也
蒐
集
關
於
列
寧
統
治
下
的
恐
怖
統
治
的
資
料
。

州
州
環
保
與
文
化
運
動

環
保
組
織
在
蘇
聯
各
地
都
有

。

例
如
，
在
哈

克
、
烏
茲
必
別
克
和
土
庫
目
吏
，
環
保
組
織
的
運
動
宗

冒
是
，
保
護
鹹
海
和
巴
爾
哈
什
湖
周
圍
的
地
區

。

哈
薩
克
的
反
核
運
動
也
日
益
興
起

。

據
報
導
，
最
大
的

環
保
團
體
是
烏
克
蘭
的
「
綠
色
世
界
」

。

全
蘇
聯
有
三
百
多
個
環
保
俱
樂
部
，
他
們
正
努
力
組
合
一
個
綠
黨

。

文
化
連
動
是
在
一
九
八
六
至
八
七
年
內
出
現
的

，

在
列
寧
格
勒
及
俄
羅
斯
的
其
他
一
些
城
市
皆
有
，

其
宗
旨
是
維
護
各
地
的
歷
史
古
蹟

。

這
額
文
化
運
動
組
織
當
初
也
是
「
非

官
方
公
共
組
織
」
之
一
，

「改
造
」

開
始
公
開
地
提
出
政
治
問
題

。

在
其
他
加
盟
共
和
國
，
也
存
在
類
似
的
組
織

。

一黨專政變為多 黨 共存

制
宗
教
團
體

蘇
聯
各
地
出
現
宗
教
組
織
，
例
如
，
在
莫
斯
科
有
「
教
會
與
改
造
」
，
其
目
的
在
維
護
宗
教
權
利
並
鼓

勵
信
徒
參
與
國
家
政
治
生
活
。
其
中
組
織
最
大
的
是
「
烏
克
蘭
天
主
教
」
運
動
，
他
們
爭
取
教
會
合
法
化
。

在
戈
巴
契
夫
進
行
改
革
之
前
，
這
個
運
動
就
已
存
在

，

但
是
在
八
十
年
代
末
才
從
地
下
活
動
改
為
公
開
活

動
，
其
成
員
增
加
甚
快

。

開
軍
人
團
體

1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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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聯
有
好
幾
個
非
官
方
的
軍
人
團
體
，
其
中
最
出
名
的
是
「
盾
牌
」
'
是
一
個
軍
人
的
公
會。另
外
還

有
幾
個
阿
富
汗
戰
爭
退
休
軍
人
的
組
織
，
他
們
為
自
己
所
相
信
的
社
會
公
義
而
進
行
運
動
，
與
「
記
憶
」

社
保
持
密
切
接
觸
二
九
九

0
年
春
，
新
成
立
了
「
阿
富
汗
戰
爭
退
休
民
主
軍
人
沙
哈
諾
夫
聯
盟
」
。
這
個

新蘇聯

聯
盟
的
目
標
是

「維
護
民
主
的
活
動
」
'
包
括
為

「紀
念
」
社
及
其
他
組
織
的
成
員
提
供
貼
身
防
衛
，
防
止

「記
憶
」
社
的
攻
擊

。

因
組
織
完
備
的
政
黨

這
些
非
共
黨
的
、
組
織
完
整
的
政
黨
首
先
在
波
羅
的
海
潰
的
三
個
加
盟
共
和
國
出
現
。
在
其
他
共
和

圓
，
若
干
人
民
陣
線
自
稱
為
政
黨
，
例
如
，
喬
治
亞
民
族
獨
立
黨
，
亞
美
尼
亞
民
族
自
決
黨
。

莫
斯
科
最
早
的
政
黨
是
「
民
主
聯
盟
」

。

進
入
一
九
九
0
年
之
後
，
幾
乎
每
天
皆
有
新
的
政
黨
宣
布
成

立
。
以
下
僅
以
六
種
分
類
，
列
舉
俄
羅
斯
境
內
所
出
現
的
政
黨
(
少
數
組
織
前
文
己
作
簡
介
)
，
以
了
解
蘇

聯
目
前
政
黨
發
展
的
情
況

。

l

社
會
和
激
進
民
主
黨
派

民
主
綱
領
(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或
左
傾
民
主
主
義
者
.
，
一
九
九

0
年
十
一
月
中
旬
，
正
式
改
稱

「
共
和
黨
」
)
.
，

民
主
聯
盟
(
左
傾
民
主
主
義
者
)
.
，

蘇
聯
社
會
民
主
聯
盟
(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者
)
.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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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
羅
斯
社
會
民
主
黨
(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者
)

.
，

由
民
主
黨
(
左
傾
和
自
由
主
義
者
)

.. 

列
寧
格
勒
人
民
陣
線
(
左
傾
和
自
由
民
主
主
義
者
)

.
，

俄
羅
斯
民
主
黨
(
左
傾
和
自
由
民
主
主
義
者
)

.
，

莫
斯
科
人
民
陣
線
(
社
會
主
義
者
.
，
左
傾
和
自
由
民
主
主
義
者
)
.. 

Z
自
由
基
督
氏
主
黨
派

蘇
聯
自
由
民
主
黨
(
自
由
民
主
主
義
者
)
.
，

立
憲
民
主
黨
(
自
由
民
主
主
義
者

.
，
舊
派
)
.
，

斗
憲
民
主
主
義
者
黨
(
自
由
民
主
主
義
者
.
，
新
振
)
.
，

俄
羅
斯
基
督
民
主
運
動
(
基
督
民
主
主
義
者
)
.
，

俄
羅
斯
基
督
民
主
聯
盟
(
基
督
民
主
主
義
)

.
，

俄
羅
斯
基
督
民
主
黨
(
基
督
民
主
主
義
)

.• 

1

新
左
派社

會
主
義
黨
(
新
社
會
主
義
者
)

.
，

|
無
政
府
工
團
主
義
聯
合
(
反
國
家
主
義
者
)

.
，

解
放
黨
(
左
傾
解
放
主
義
者
)
.• 

青
年
共
產
黨
人
聯
盟
(
左
傾
急
進
派
)

.. 



新算聯

工
人
聯
合
陣
線
(
民
粹
主
義
者
，
史
達
林
主
義
者
，
左
傾
急
進
派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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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新
右
派民

族
愛
國
陣
線
「
記
憶
」
(
民
族
主
義
者
，
法
西
斯
主
義
者
)

.. 

俄
羅
斯
民
族
陣
線
「
記
憶
」
(
民
族
主
義
者
，
法
西
斯
主
義
者
)

.• 

人
民
正
統
運
動
「
記
憶
」
(
民
族
主
義
者
，
法
西
斯
主
義
者
)

.
，

團
結
白
E
S
Z
0
)
(史
達
林
主
義
者
)
.
，

俄
羅
斯
人
民
陣
線
(
民
粹
主
義
者
，
民
族
主
義
者
)

.
，

俄
羅
斯
聯
合
會
議
(
民
粹
主
義
者
)

.• 

「
愛
國
」
(
史
達
林
主
義
者
，
民
族
主
義
者
)
.
，

5

環
保
主
義
黨
派

綠
黨.• 

綠
色
和
平
(
列
寧
格
勒
支
部
)

.
，

「
挽
救
」
白
宮
的
向
旦
旦
(
列
寧
格
勒
).，

「
三
角
洲
」
(
巴
巴Z
)
(列
寧
格
勒
)
。

6

君
主
主
義
者

正
統
君
主
主
義
聯
盟
「
普
拉
姆
斯
」
苟
且

5
2
)
。


